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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機關補助經費核銷違法案例解析 
 

※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 104 年 06 月份清流月刊法令天地 

◎李志強（作者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） 

壹、前言 

  猶記得公立大學教授以不實發票核銷研究補助經費是否構成貪

污罪，曾引發各界關注及討論，此經最高法院 103 年度刑事庭會議決

議，公立大學教授接受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之委託或補助，負責執行

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，縱有辦理採購事務，因不符合公務員有關公

共事務、法定職務權限等要件，自非《中華民國刑法》（以下簡稱刑

法）上公務員身分；並以《科學技術基本法》修正為例，因已將受政

府補助或委託進行科學研究之採購，排除《政府採購法》之適用，可

見公立大學教授並非授權公務員。申言之，公立大學教授若以不實單

據核銷公款，可能觸犯刑法偽造文書罪、詐欺取財罪、《商業會計法》

填製不實罪等。此不容忽視者，人民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更屬平常，而

發生核銷不實者亦是層出不窮，有鑑於此，本文將以實際案例進行探

討並佐以重要法律觀念，盼能提供各界參考借鏡。 

 

貳、案例解析 

一、第１案 

（一）案情摘要 

  某甲為申請設立「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協會」，於 100 年

間，在發起人名冊上偽造不知情之「馬○○」、「蔣○○」、

「劉○○」等人之簽名，併同其他文件，向新竹市政府申請籌

設協會。另於 101 年間，偽刻「常務監事陳○○」之印章，並

用印於該協會 101 年經費收支預算概算表上，連同相關文件函

報新竹市政府。其同年又另行起意，在「新竹市人民團體辦理

其他公共工程─獎補助費申請經費計畫表（工務處）」使用「常

務監事陳○○」、「常務理事會計蔡○○」之印文，連同申請



【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104 年 7 月份法令宣導】 

2 

 

經費補助之函件，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補助影印機經費新臺幣（下

同）10 萬元、電腦經費５萬元。新竹市政府先回函同意補助，

後因察覺申請補助經費與法規不符而予註銷；嗣因民眾檢舉，

案經臺灣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 

（二）判決結果 

  某甲為申請設立「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協會」，在發起人

名冊上使用偽造他人之簽名，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

徒刑２月，得易科罰金；某甲偽刻「常務監事陳○○」之印章，

並用印於該協會 101 年經費收支預算概算表上，觸犯行使偽造

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２月，得易科罰金；某甲又於新竹市獎

補助費申請經費計畫表上，使用「常務監事陳○○」、「常務

理事會計蔡○○」之印文，藉此詐領補助費 15 萬元未果，所

為則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２月，得易科罰金。

某甲合計應執行有期徒刑５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 1,000 元折算

１日，偽造之簽名、印文及印章均沒收之，緩刑２年，並於判

決確定後１年內向公庫支付５萬元。 

（三）判決解析：有關本案判決其涉及之法律觀念，說明如下： 

  1.間接正犯：某甲偽造３位不知情者之簽名，屬間接正犯。間

接正犯，在我國現行刑法雖無明文依據，然於一般學說與實

例上，均採用之。如最高法院判例所示，「利用不知情之人，

行使偽造銀行券，顯係間接正犯。」司法院也曾解釋，「在

主觀主義，固不認間接正犯，但就現行刑法解釋，仍有間接

正犯之問題發生」。所謂間接正犯，指利用無責任能力人或

無犯罪故意之人實施犯罪行為。申言之，間接正犯對於犯罪

構成要件之行為，雖然並未親自實施，但其利用或控制他人

來間接實現自己犯罪之目的，因此犯罪之主體屬於該利用

者，自依正犯處罰並承擔法律責任，而被利用者淪為工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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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，故在刑法上不予處罰。間接正

犯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，在此補充說明： 

  （1）利用無故意犯罪人之間接正犯，如本案某甲偽造他人簽

名及偽刻不知情者之印章來使用，即屬行使偽造私文書

罪之間接正犯。 

  （2）利用無責任能力人之間接正犯，如利用精神病患去殺人，

即屬殺人罪之間接正犯。 

  （3）行使強暴脅迫之間接正犯，如以威脅方式，逼迫他人去

搶奪財物，即屬搶奪罪之間接正犯。 

  （4）利用職務上權力之間接正犯，如機關首長假公務之名，

命令屬員向居民勒索錢財，即屬勒索財物罪之間接正犯。 

   2.吸收關係：某甲在該協會發起人名冊、101 年經費收支預算

概算表及獎補助費申請經費計畫表等文件上，偽簽他人之署

名，並在偽造印文後將上開偽造之私文書送予新竹市政府而

行使之，其在上開文件偽造署名及印文之行為，均屬行使偽

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，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，應為行使

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 

   3.想像競合犯：某甲以提出偽造之獎補助費申請經費計畫表等

私文書用以詐取新竹市政府之財物，係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

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、詐欺取財未遂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

刑法之規定，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處。 

   4.數罪併罰：某甲就所犯之３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間，犯意

各別，行為互異，侵害法益亦不同，自應予分別論罪，併合

處罰。 

二、第２案 

（一）案情摘要 

  某甲係桃園縣龜山鄉○○村村長，某乙係該村社區發展協

會常務理事，該２人為向龜山鄉公所及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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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（下稱桃園煉油廠）申請 97 年度中秋

晚會活動經費補助，取得不知情之「○○食品行」負責人所提

供蓋有店戳章之空白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２紙，由某乙分別不實

填載購買單價 300 元之月餅 20 盒，總價 6,000 元等字樣。另

某甲透過某丙以 800 元代價購買「○○燈光音響工程行」負責

人某丁所開具音響出租金額１萬元之統一發票１紙，並交給某

乙併同上開月餅收據及其他支出憑證向龜山鄉公所申請補助３

萬元。某甲則將前揭內容不實之收據，連同其他該次中秋晚會

活動支出憑證，交予不知情之村幹事某戊，向桃園煉油廠申請

核發２萬元補助，案經臺灣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 

（二）判決結果 

  某甲觸犯《商業會計法》填製不實罪，處有期徒刑２月；

又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 1 年；應執行有

期徒刑１年２月。某乙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２

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 1,000 元折算１日，緩刑２年，並應於判

決確定起１年內，向公庫支付新臺幣３萬元。某丙、某丁觸犯

《商業會計法》填製不實罪，處有期徒刑２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 1,000 元折算１日，緩刑２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

向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

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提供 40 小時之義務勞務。 

（三）判決解析：有關本案判決其涉及之法律觀念，說明如下： 

  1.共同正犯：依最高法院判例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，原不以

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，即有間接之聯絡者，亦包括在內；

如甲分別邀約乙、丙犯罪，雖乙、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，

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。正如本案某甲透過某丙購買

某丁所開具之統一發票，某甲雖不知悉某乙係向何人取得統

一發票，前開３人亦成立共同正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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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想像競合犯：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

之目的，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其所謂

「同一行為」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。

本案某甲行使偽造私文書、填製不實會計憑證、行使業務登

載不實文書等犯行，某乙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業務上登載

不實文書等犯行，均係出於取得不實會計憑證用以請領補助

款之同一犯罪決意，此屬想像競合犯，均應依刑法第 55 條之

規定，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，從一重處斷。 

  3.偽造行為：刑法上所謂變造文書，指無制作權者，就他人所制

作之真正文書，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而言；若將有制作權者

簽名蓋章之空白文書移作別用，則其始本無文書之內容存在，

即非就其真實內容加以變更，自屬文書之偽造行為。如本案某

乙填載不實內容於２紙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，即屬偽造文書行

為，不得以變造論。 

  4.無罪認定：依《刑事訴訟法》規定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

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，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，應諭知無

罪之判決。另依最高法院判例，犯罪事實之認定，應憑證據，

如無相當之證據，或證據不足以證明，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

方法，以為裁判之基礎。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，無論其

為直接或間接證據，其為訴訟上之證據，必須達於一般人均可

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，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時，始得據為被

告有罪之認定。本案檢方原將某甲、某乙另以詐欺取財罪起

訴，但經法院調查，某甲為辦理中秋晚會活動預先墊付購買禮

品之款項，已超過桃園煉油廠同意補助之２萬元，且禮品全數

發送完畢，而某乙也是先墊付三萬多元款項後再領取補助款，

且當時其並不知道某甲拿「○○食品行」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

係為向桃園煉油廠申請補助，因此認定甲、乙兩人就詐欺取財

罪部分並不成立共同正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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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 

   政府機關受理民間團體申請經費補助係屬經常性業務，從

受理申請、進行審查、檢據核銷、經費核撥到監督考核，任一環

節都有可能發生問題，其中又以檢附單據最容易發生弊端；此依

〈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應注意

事項〉規定，受補（捐）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，

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，如有

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是以，為避免申辦者便宜行事而減損補助

經費之美意，受理機關除應嚴格審核及辦理稽核外，建議可透過

多元管道加強宣導，並提供表現良好之申辦範例以供參考，相信

藉此可減少不法情事發生，從而落實經費補助之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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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小叮嚀】 

  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，公務員應

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！ 
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-286-586 

 

【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─多元管道】 

一、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(臺北市中山

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)，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。 

二、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

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三、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「台北郵政 14-153

號信箱」。 

四、「其他」方式： 

(一)傳真檢舉專線為「02-2562-1156」。 

(二)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「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」。 

 

 


